
1.受理申請 

桃
園
市
政
府
勞
動
局
勞
動
條
件
科 

權責單位 作業程序 作業期限 

3

0

日

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

就業歧視申訴案 

更新日期  107.03.29 

非就業歧視申訴 
適用本申訴 

2.審查案件 3.退件 

勞
動
部 

6

0

日

 

(民)原產建Kz02-流程圖-1/1 

4.訪談 

5.就業歧視評
議委員會審議 

6.函送審定書 

7.行政救濟 3

0

日

 


